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西南证券开通基金定投业务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签署的相关

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起，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旗下部分基金在西南证券开通基金定投

业务。 包括以下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０７０００１

嘉实成长收益混合

０７０００２

嘉实增长混合

０７０００３

嘉实稳健混合

０７０００５

嘉实债券

０７０００６

嘉实服务混合

０７０００８

嘉实货币

Ａ

０７００８８

嘉实货币

Ｂ

１６０７０６

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

ＬＯＦ

）

０７０００９

嘉实超短债债券

０７００１０

嘉实主题混合

０７００１１

嘉实策略混合

０７００１２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

ＱＤＩＩ

）

０７００９９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

０７００１３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

０７００１５

嘉实多元债券

Ａ

０７００１６

嘉实多元债券

Ｂ

０７００１７

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

０７００１８

嘉实回报混合

０７００１９

嘉实价值优势股票

０７００２０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

１６０７１７

嘉实

Ｈ

股指数

（

ＱＤＩＩ－ＬＯＦ

）

０７００２１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

１６０７１８

嘉实多利分级债券

０７００２２

嘉实领先成长股票

０７００２５

嘉实信用债券

Ａ

０７００２６

嘉实信用债券

Ｃ

０７００２７

嘉实周期优选股票

０７００２８

嘉实安心货币

Ａ

０７００２９

嘉实安心货币

Ｂ

０７００３０

嘉实中创

４００ＥＴＦ

联接

００００８２

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

００００４３

嘉实美国成长股票

（

ＱＤＩＩ

）

－

人民币

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西南证券提交申请，约

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西南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

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

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１

、申请方式

（

１

）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ＬＯＦ

）、嘉实

Ｈ

股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嘉实多

利分级债券）“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

（已开户者除外）；申请办理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ＬＯＦ

）、嘉实

Ｈ

股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嘉实多利

分级债券“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中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

除外）。

（

２

）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西南证

券销售网点申请办理此项业务。

２

、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３

、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与西南证券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 该扣款日期视为基金合同中约定的申购申

请日（

Ｔ

日）。

４

、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西南证券就相应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申购）

金额，每只基金每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起（含

１００

元），嘉实超短债债券

３００

元起（含

３００

元）。

（

１

）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 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

日，则顺延至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

（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５

、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Ｔ＋１

日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ＱＤＩＩ

）、嘉实

Ｈ

股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嘉实美国成长股票（

ＱＤＩＩ

）人民币为

Ｔ＋２

日），投资者可在

Ｔ＋２

日（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ＱＤＩＩ

）、嘉实

Ｈ

股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嘉实美国成长股

票（

ＱＤＩＩ

）人民币为

Ｔ＋３

日）到西南证券销售网点查询相应基金的申购确认情况。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

１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帐户等信息，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

关凭证到原销售网点申请办理业务变更手续；

（

２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西南证券申

请办理业务终止手续；

（

３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西南证券的有关规定。

注：嘉实基金产品申购、赎回、定投业务等如有变动，以嘉实基金公司公告为准。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详情：

１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联系人：张煜

电话：（

０２３

）

６３７８６１４１

传真：（

０２３

）

６３７８２１２

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嘉实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9日

股票代码：000713� � � �股票简称：丰乐种业 编号：2013-35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丰乐香料、丰乐农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近期与相关银行签订了担保协议，为全资子公司安徽丰乐香

料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丰乐香料）、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丰乐农化）提供相关担

保，具体如下：

（一）为丰乐香料担保

1

、

2013

年

8

月

7

日，本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高新开发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本公

司同意为全资子公司丰乐香料向徽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贸易融资合同、银

行承兑协议、 出具保函协议及

/

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等各类银行业务承担最高额

4000

万

元担保，期限自

2013

年

8

月

7

日至

2014

年

8

月

6

日。

2

、

2013

年

8

月

7

日，本公司与交通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本公司同意为全

资子公司丰乐香料向交通银行办理出口托收融资、进口代收融资、进口押汇、出口押汇运期

信用证、即期信用证、打包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短期流动资金货款等各类银行业务承担最高

额

2000

万元担保，期限自

2013

年

8

月

7

日至

2014

年

8

月

6

日。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为了扶持全资子公司的发展， 本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共为丰乐香料最高额不超过

11000

万元（含本次

4000

万元和

2000

万

元担保）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在

2012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批准额度以

内。

（二）为丰乐农化担保

1

、

2013

年

8

月

8

日，本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本

公司同意为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向兴业银行办理外币借款、拆借、贸易融资、承兑、贴现、票

据回购、担保等各类银行业务承担最高额

3000

万元担保，期限自

2013

年

8

月

8

日至

2014

年

8

月

8

日。

2

、

2013

年

8

月

8

日，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本

公司同意为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向中信银行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票据、保函、信用

证等各类银行业务承担最高额

2000

万元担保，期限自

2013

年

8

月

8

日至

2014

年

8

月

8

日。

3

、

2013

年

8

月

8

日，本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高新开发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本公

司同意为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向徽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贸易融资合同、银

行承兑协议、 出具保函协议及

/

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等各类银行业务承担最高额

2000

万

元担保，期限自

2013

年

8

月

8

日至

2014

年

8

月

8

日。

4

、

2013

年

8

月

8

日，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本公司同意为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向交通银行办理出口托收融资、 进口代收融资、 进口押

汇、出口押汇运期信用证、即期信用证、打包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短期流动资金货款等各类

银行业务承担最高额

6000

万元担保，期限自

2013

年

8

月

8

日至

2014

年

8

月

8

日。 此协议签订后，

原

2012

年

8

月

16

日本公司与交通银行签订的为丰乐农化担保

6000

万协议终止。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为了扶持全资子公司的发展， 本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共为丰乐农化最高额不超过

13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贷款、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在

2012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批准额度以内。

（三）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

经

2013

年

4

月

19

日五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

4

月

2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及

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3-11

号公告）并报经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通过（

5

月

2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及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3--14

号公告），公司为丰乐农化

2013

年度向银行申请贷款额度提供

13000

万元担保；为丰乐香料

2012

年度向银行申请贷款额度提供

11000

万元担保，股东大通过后至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日止有效，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现累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4000

万元，上述担保在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批准额度以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丰乐香料注册资金

4500

万元，主营产品为薄荷脑、薄荷素油等。 截至

2012

年

12

月

底， 丰乐香料的资产总额为

28129.59

万元， 净资产为

9155.84

元，

2012

年度销售收入

53981.28

万元，净利润

2511.24

万元（经审计）。

2

、丰乐农化注册资金

25500

万元，主营产品为农药、精细化工等。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

44928.15

万元， 净资产

33775.18

万元，

201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58182.98

元，实现净利润

101.84

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

、本公司为丰乐香料向徽商银行办理办理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贸易融资合同、银行

承兑协议、 出具保函协议及

/

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等各类银行业务承担最高额

4000

万元

担保。

2

、本公司为丰乐香料向交通银行办理出口托收融资、进口代收融资、进口押汇、出口押汇

运期信用证、即期信用证、打包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短期流动资金货款等各类银行业务承担

最高额

2000

万元担保。

3

、本公司为丰乐农化向兴业银行办理外币借款、拆借、贸易融资、承兑、贴现、票据回购、

担保等各类银行业务承担最高额

3000

万元担保。

4

、本公司为丰乐农化向中信银行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票据、保函、信用证等各类

银行业务承担最高额

2000

万元担保。

5

、本公司为丰乐农化向徽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贸易融资合同、银行承兑

协议、 出具保函协议及

/

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等各类银行业务承担最高额

2000

万元担

保。

6

、本公司为丰乐农化向交通银行办理出口托收融资、进口代收融资、进口押汇、出口押汇

运期信用证、即期信用证、打包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短期流动资金货款等各类银行业务承担

最高额

6000

万元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丰乐香料、丰乐农化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完全能够控制，为其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风险较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累计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24000

万元，占

2012

年度经审计公司

净资产的

19.79%

，不存在对全资子公司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也没有逾期对外担保。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没有发生对外担保事宜。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一三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802� � �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公告编号：临2013-030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7

日在福州建福大厦

20

层

本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于

8

月

1

日发出

,

会议应到董事

8

名，

实到董事

7

名，董事王贵长委托董事杜卫东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会议由郑盛端先生主持。 经充分讨论，通过了本次会议各项议程。 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一、一致通过《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经营范围增加

"

煤炭经营

"

业务 （具体表述以工商登记为准），并修改公司章程

相应条款。 具体如下：

原章程第十三条为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建筑材料制作及技术

服务

(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

；对宾馆、旅游、房地产的投资；物业管理；对外贸易。 许可经营项目：

货车维修（汽车二类：仅限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炼石水泥厂，有效期至

2017

年

11

月

15

日

)

（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修改为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建筑材料制作及技术服务

(

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

)

；对宾馆、旅游、房地产的投资；物业管理；对外贸易；煤炭经营。许可经营项目：货

车维修（汽车二类：仅限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炼石水泥厂，有效期至

2017

年

11

月

15

日

)

。 （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二、一致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刘宝生先生（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

举。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候选人声明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

cn/

。

三、一致通过《关于转让所持三明市三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91%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国有产权转让有关规定处置所持三明市三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

"

三

真公司

"

）

5.91%

股权。 授权公司总经理具体实施，并签署相关协议。 有关情况如下：

三真公司系由原三明真菌研究所为主体于

2000

年以改制而来，由自然人（占控股地位）、

三真公司工会（职工股代持）、本公司等五家企业共

13

个股东共同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

司现注册资本

2600

万元，本公司出资

153.53

万元，占比

5.91%

。截止

2012

年末，该公司经审计的

总资产为

2848.55

万元，总负债

618.33

万元，净资产

2230.21

万元。

四、一致通过《关于注册成立福建省顺昌炼石水泥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同意在顺昌县注册成立福建省顺昌炼石水泥有限公司，负责公司炼

石水泥厂综合技改项目的实施和管理。 有关情况如下：

（一）公司名称：暂定为

"

福建省顺昌炼石水泥有限公司

"

，具体以工商注册为准。

（二）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人民币

8000

万元，后续视项目实际进展需要另行增资。

（三）公司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由本公司法人独资。

（四）公司组织架构：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为法定代表人），其他人员拟与公

司炼石水泥厂现有架构实行两套班子一套人马配置。

（五）公司经营范围：水泥、水泥熟料、水泥包装袋的生产及销售，兼营用于水泥制造的各

种原燃材料、工业废料、汽车运输、仓储物流等。 （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记载

项目为准；涉及许可审批的经营范围及期限以许可审批机关核定的为准）。

（六）注册地：顺昌县城南中路

1

号（同公司炼石水泥厂）。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予以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五、一致通过《公司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内部问责制度》

为进一步健全公司内部约束和责任追究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健

康发展，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辖区上市公司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内部问责机制的通知》（闽证监

公司字

[2013]14

号）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本制度全文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附：刘宝生个人简历

刘宝生，男，

1951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管理专业，高级政工师。 曾任福建省漳平煤矿

科员、团委书记、工区主任、党总支书记、公司经理，福建省上京矿务局党委副书记、书记，福建

省煤田地质局党委书记。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7日

证券代码：600802� � �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2013-031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7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本公

司会议室召开。公司监事应到

7

人，实到

7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林德金

先生主持，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一致审议通过《公司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内部问责制度》

为进一步健全公司内部约束和责任追究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健

康发展，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本制度。 会议认真审议了本制度，并

一致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0一三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601918� � � �证券简称:国投新集 编号:临2013-029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配及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含税），同时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并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１０

元；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

基金暂按

５％

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８５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

股东按

１０％

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７０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实施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２

年年末总股本

１

，

８５０

，

３８７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１

）派发现金红

利：每

１０

股派发

１

元（含税）；（

２

）送红股：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

３

）资本公积转增：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共计

派发现金股利

１８

，

５０３．８７

万元，送红股

３７

，

００７．７４

万股，资本公积转增

３７

，

００７．７４

万股。

２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３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１

）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公司暂按

５％

的税率代扣个人

所得税后进行发放，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８５

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

日后转让股票时，所转让的股票持有期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

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具体税率为：相关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

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实际税率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

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实际税率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实际税率为

５％

。

（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简称

“通知”）要求，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７０

元。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规定在

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３

）对于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符合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股东，公司按照前述第一

条规定执行；其他自行缴纳所得税的股东，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０

元。

三、相关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４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实施办法

１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法人股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国华能源有限公司、安徽新集

煤电（集团）有限公司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除上述股东以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送红股股票股利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按照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将所分派股份直接记入股东账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转增 合计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１

、

国家持有股份

２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４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

、

境外法人

、

自然人持有股份

６

、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Ａ

股

１８５０３８７０００ ３７００７７４００ ３７００７７４００ ７４０１５４８００ ２５９０５４１８００

Ｂ

股

Ｈ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８５０３８７０００ ３７００７７４００ ３７００７７４００ ７４０１５４８００ ２５９０５４１８００

股 份

总额

１８５０３８７０００ ３７００７７４００ ３７００７７４００ ７４０１５４８００ ２５９０５４１８００

七、公司实施送红股及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收益

为

０．５２

元。

八、咨询与联系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４－８６６１８１９

传真：

０５５４－８６６１９２２

联系人：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国投新集办公园区

１＃２

层

九、备查文件目录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154� � �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13--051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5

日以专人送达及邮件形

式发出了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

出席监事

3

名，实到

3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周永温先生主

持。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周永温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简

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8月9日

监事会主席简历：

周永温先生：中国国籍，男，

1957

年

11

月出生，大专，高级政工师、高级经营师。 曾任中国人

民解放军某部报务员，浙江省永嘉县沙头粮管所工业会计，永嘉县粮食局秘书、工业主办会

计、办公室副主任，永嘉报社编委办主任、永嘉报社副总编，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主任、党支部书记、总支部书记，现任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报喜鸟服

饰》杂志主编。 周永温先生除在报喜鸟集团公司任职外，与公司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未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管职务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154� � �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13--052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5

日以专人送达及邮件形

式发出了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7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

场加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的董事

人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志泽先生主持。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吴志泽先生作为公司主要发起人，是公司最大自然人股东，拥有

30

多年丰富的服装企业

管理经验，一直担任本公司董事，多年来主导拟定公司战略方向和发展规划，并推动监督实

施，为本公司持续高速发展作出主要贡献，为进一步坚持科学决策的原则，贯彻实施公司既定

发展战略，现选举吴志泽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为保障管理层参与董事会决策，加强决策与执行的衔接，提升公司运营效率，

选举周信忠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相应调整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1

、审计委员会成员：宁亚平女士、周信忠先生、刘斌先生，其中宁亚平女士为召集人，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

、战略委员会成员：吴志泽先生、周信忠先生、郑今欢女士，其中吴志泽先生为召集人，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郑今欢女士、吴志泽先生、刘斌先生，其中郑今欢女士为召集

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4

、提名委员会成员：刘斌先生、吴志泽先生、宁亚平女士，其中刘斌先生为召集人，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吴志泽先生提名，为进一步实施公司职业经理人日常经营管理模式，实现

管理层日常经营的持续稳定和高效，继续聘任周信忠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周信忠先生提名，继续聘任陆昊先生、李悌逵先生、方小波先生、邓腊梅女

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继续聘任张袖元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经公司董事长吴志

泽先生提名，继续聘任方小波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秘书方小波先生提名， 继续聘任谢海静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意见如下：

1

、经审阅相关人员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以及其他

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2

、相关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

、经了解相关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

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我们同意聘任周信忠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陆昊先生、李悌逵先生、邓腊梅女

士、方小波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方小波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张袖

元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公司董事会秘书与证券事务代表未发生变动，公司投资者专线未变更。 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投资者专线电话：

0577-67379161

传真：

0577-67315986-8899

电子邮箱：

stock@baoxiniao.com.cn

联系地址：浙江温州永嘉瓯北报喜鸟工业园四楼证券部

邮 编：

325105

特此公告。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9日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周信忠先生：中国国籍，男，

1975

年

4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

师，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管理部部长、董事长助理，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

经理，并兼任哈尔滨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大连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成都报喜鸟服饰有限公

司、杭州圣特安捷罗服饰有限公司、合肥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江西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济宁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贵阳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昆明报喜

鸟服饰有限公司、保定市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西安圣罗服饰有限公司、兰州报喜鸟服饰有限

公司、盘锦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市圣安捷罗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济南报喜鸟服饰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圣安服饰有限公司、上海迪睿服饰有限公司、浙江凤凰尚品贸易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持有公司（扣除回购股份数后）

0.50％

的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陆昊先生：中国国籍，男，

1973

年

4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北京联合大学商学院教师、

凯撒（中国）服装集团设计部产品经理、美国暇步士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设计部产品经理，北京

威克多制衣中心设计中心产品总监等；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产品总监。 陆昊先生与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陆昊先生持有公司（扣除回购股份数后）

0.19％

的股份。陆昊先

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悌逵先生：中国国籍，男，

1969

年

2

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任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生产部

经理、公司监事，现任公司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上海美格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持有公

司（扣除回购股份数后）

0.16％

的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

方小波先生：中国国籍，男，

1974

年

8

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 曾在武汉建工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工作，担任科长职务；

2002

年进入公司，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部经

理职务。 方小波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方小波先生持有公司（扣除回购股

份数后）

0.13%

的股份。 方小波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邓腊梅女士：中国国籍，女，

1950

年

12

月出生。 曾任职于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担任班

组长、生产线长、分厂长、集团分公司总经理和集团分公司书记等职务；曾在湖南长沙超市洋

服担任厂长职务、在温州百先得服饰有限公司担任生产经理职务；

2007

年进入公司，现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生产总监职务。 邓腊梅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邓腊梅女士持

有公司（扣除回购股份数后）

0.02%

的股份。 邓腊梅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袖元先生：中国国籍，男，

1974

年

9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会计师。 曾在上海昭和塑料有限公司、上海希文商贸有限公司、爱普生（上海）信息产品有限公

司、劳力士（上海）有限公司从事财务管理工作。

2007

年进入公司，现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张袖元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袖元先生持有公司（扣除回购股份数后）

0.07%

的股份。 张袖元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

谢海静女士：中国国籍，女，

1984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6

年

9

月加入公司，先后在人事

行政部、证券部工作，现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副经理职务，

2008

年

12

月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谢海静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谢海静女士

持有公司（扣除回购股份数后）

0.0023%

的股份。 谢海静女士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业通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５９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 波 张 静

电话

０３３５－５３０２５９９ ０３３５－５３０２５２８

传真

０３３５－５３０２５２８ ０３３５－５３０２５２８

电子信箱

ｘｕｂｏ＠ｔｉａｎｙｅｔｏｌｉａｎ．ｃｏｍ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ｙｅｔｏｌｉａｎ．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４５１

，

４７１

，

９９２．４３ ２３７

，

６１３

，

７１８．５８ 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８

，

７８２

，

６６０．０７ －８４

，

９１６

，

０５５．３８ ３０．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６０

，

７３３

，

９９２．７２ －８９

，

３７７

，

２０８．８４ ３２．０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０５

，

４８７

，

１７５．６６ －１７５

，

１５７

，

４１４．８９ １６０．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 －０．３８ ３１．５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 －０．３８ ３１．５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５５％ －７．０８％ ０．５３％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２

，

０５１

，

０８４

，

８７４．１８ ２

，

３５２

，

７３４

，

５９５．９１ －１２．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８６７

，

９５１

，

５７９．７０ ９２７

，

０６７

，

７８５．２２ －６．３８％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８

，

２９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朱新生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８３％ ３２

，

９５７

，

６２４ ３２

，

８５３

，

８７４

质押

３２

，

９５０

，

０００

胡志军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８３％ ３２

，

９５７

，

６２４ ３２

，

９５７

，

６２４

质押

１９

，

５５０

，

０００

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６３％ ８

，

０７９

，

８００ ０

张明铎 境内自然人

３．３２％ ７

，

３７８

，

９１１ ４

，

７４５

，

３８６

质押

６

，

９６８

，

３００

胡蓓荣 境内自然人

２．２６％ ５

，

０１６

，

５００ ０

郭品洁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１％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王金祥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５％ ３

，

６６９

，

３７６ ０

王银柱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６％ ３

，

０３１

，

７８９ ０

质押

３

，

０３１

，

７００

何昌珍 境内自然人

１．３％ ２

，

８８９

，

５４１ ０

黄雁举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８％ ２

，

３９０

，

０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朱新生

、

胡志军系一致行动人

，

合计持有天业通联

２９．６５％

股权

。

除

上述关系外

，

公司未知上述

１０

名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

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初董事会确定的工作方针，克服诸多困难，积极应对经济下行

对公司所处行业的不利影响，调整经营策略，进一步完善成本控制、费用控制、产品品质、售后

服务等方面，保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使公司上半年经营业绩相比去年同期有所好

转。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５

，

１４７．２０

万元，同比增长

９０％

；营业利润

－６

，

４９０．８６

万元，同

比增长

２９．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８７８．２７

万元，同比增长

３０．７８％

。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新生

2013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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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书面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新生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

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半

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二、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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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书面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 本次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杨振忠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公司财务总监

张宏友先生及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徐波先生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及运作程序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合法、

合规，未有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董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8月7日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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